青岛市科学技术局

关于征集2021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成果的
通知

各区市、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山东省科技厅《关于征集2021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成果的通知》（附件1），现征集我市拟推荐评选2021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成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集范围
我市单位为主完成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在2021年度完成或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基础研究重大成果、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重大成果。
1.基础研究重大成果。取得了本领域科学、理论重要突破，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高度认可；对于推动学科发展有重大意义，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处于引领地位。
2.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重大成果。取得了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，在国内外同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；对我国相关技术产业化、产品性能提升和技术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，带动我省相关产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，在国内外相关行业领域处于引领地位。
二、征集评选
1.我市单位自愿申报。每项成果填报一个主要完成单位。
2.征集完成后，科技厅组织相关技术专家、新闻媒体、行业管理部门等进行评选。
3.评选结果适时向社会发布，并进行专题宣传报道。符合2022年度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条件的成果，科技厅将优先提名参评2022年度省科学技术奖。
三、推选要求
1.各区市、单位限推荐1项成果，填写《2021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成果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。
2.请于2022年1月13日16:00前将申报表盖章版PDF扫描件及word版通过金宏发送至“成果转化专班”
联系人：于小芹
联系电话：85911365

附件：1.山东省科技厅关于征集2021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
成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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